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建置原則 

 
107年 12月 13日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107年 12月 20日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資訊流通學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9月 10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109年 9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1次資訊流通學院教評會議通過 

109年 9月 29日 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議通 

110年3月10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27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10年6月22日109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11年12月14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2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111年12月27日111學年度第3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一、流通管理(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外審作業，特依據「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

師專門著作外審作業要點」以及「教育部核復本校所報針對該部實地訪查教師資格審查制度

之改善情形案」，訂定本原則。 

二、本系教師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之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由系(所

) 參考教育部網站、國科會網站及中央研究院專家人才資料庫建置。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及產學技術報告升等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則分別由教務處及研發處建立。 

三、本系各專長類別之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至少應有五十名以上具聲望之校外學者專家，以教授為

原則，且應以國立大學教師為限，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建立後，至少二年內應更新一次。 

四、本系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建置排除藝術相關大學後，區分為三等級，區分方式如下。 

 (一) 第一級：依中華民國教育部107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期間自 2018 年起至 

2023 年止)第一部分獲補助總經費排名前十五名之大學校院教師。 

(二) 第二級：依中華民國教育部 10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期間自 2018 年起至 

2023 年止)第一部分獲補助總經費排名十五名至三十名之大學校院教師。 

(三) 第三級：依中華民國教育部 107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期間自 2018 年起至 

2023 年止)第一部分獲補助總經費排名三十一名至三十九名之大學校院教師。 

五、本原則未盡事宜，悉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師專門著作外審作業要點」辦理。 

六、本原則經系教評會議通過，報院教評、校教評會議核備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外審委員人才資料庫建置等級分類 

級別 校名 校名 

第一級 
(15 所)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第二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5 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立嘉義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東大學   

第三級 
(9 所) 

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 國立聯合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